
授 权 委 托 书

一、委托人：

姓名： 出生日期： 年 月 日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二、受托人：

姓名： 出生日期： 年 月 日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三、委托事项：

本人现委托 为我的代理人,向天津市滨海公证处申请并办理关

于 公证的相

关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代为进行公证申请、代为行使公证当事人权利承担相应

公证义务、代为陈述与公证有关的事实、代为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或提供证据

线索、代为领取公证书等）。受托人在本次公证中使用的我单位相关印章均为

我单位有效真实印章，受托人对相关事实的说明和解释我单位均予以认可。

四、委托期限：

至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。

五、受托人无转委托权。在委托期内，以上事项我单位均予以承认。

委托人：

年 月 日


